
正宁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2017 年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

根据县财政局要求，现将我局 2016 年财政决算说明如

下：

第一部分 决算部门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职能

（一）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业和信息化、国内外贸易、国

际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提出全县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和

政策，协调解决新型工业中的重大问题，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工

业、信息化的发展规划，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负责组织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工

业集中区及产业园区建设，培育支柱产业和骨干工业企业。

（二）监测、分析工业、信息化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运行态

势，统计并发布相关指导信息，进行预警预测和信息引导；加强

煤、电、油、气、运等经济要素的综合协调服务，解决工业、通

信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负责工

业、信息产业应急救援、产业安全和国防动员等有关工作。

（三）贯彻国家和省市有关信息化工作的方针政策，负责制

定信息产业规划，指导信息产业结构调整和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协调解决信息化建设和信息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实施国

家和地方工业信息技术标准；指导电子信息产业质量管理。推动

软件业、信息服务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融

合；协调电信市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宜，参与信息基础

设施发展的规划，协调跨行业、跨部门面向社会服务网络的互联

互通；管理无线电频谱工作。

（四）负责制定企业技术创新的规划、政策措施；指导行业

建设规范和标准，指导工业行业质量管理工作；协调并组织实施

全县工业和信息科技重大专项；负责管理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



步、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推

广应用及产学研结合，推动实施名牌战略和企业职工队伍教育培

训工作；负责工程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上报工作。

（五）负责工业、通讯业节能减排工作协调，拟定并组织实

施全县工业和信息化产业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

济等政策措施和规划，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实施工业、通讯业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降耗、清洁生产评估工作和工业淘汰落后产

能工作。组织协调循环经济园区和相关重大示范工程技术。

（六）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全县农产品加工、食品轻纺、医

药、建材、机械制造等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解决产业结构

调整和发展的有关重大问题。

（七）推进工业和信息产业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指导工业

和信息产业企业加强管理、环境保护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行业

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负责协调治理企业发展环境和治乱减负

工作，承办县政府减轻企业负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

（八）负责制定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

拟定扶持自主创新和加快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并组织实施；

指导和推动全县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信用担保体系建设，

组织开展企业融资及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交流。

（九）拟定全县商务领域有关制度、标准和发展规划、流通

体制改革建议；负责推进全县流通产业机构调整；拟定全县市场

体系发展规划，协调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流通市场监管工

作；执行有关食品放心工程等政策法规，负责全县家畜（禽）定

点屠宰许可和肉类冷藏加工行业的监督管理；承担组织实施重要

消费品市场调控和重要生产资料流通管理的责任，建立健全生活

必需品市场供应应急管理机制，监测分析市场运行、商品供求状

况；负责酒类商品流通的行业指导，负责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工作；

负责重要消费品储备管理和市场调控工作，做好成品油流通市场

监督管理；组织实施重要工业品、原材料和重要农产品进出口计

划，组织协调贯彻落实促进服务出口和服务外包的发展规划和政

策；负责协调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其他与进出口公平贸

易相关的工作。负责全县对外经济合作工作，执行对外经济合作

政策，依法审核县内企业对外投资开办企业；负责无偿援助项目



及赠款工作；负责参加各类涉外交易会、展览会、展销会、投洽

会等商贸节会活动；指导、协调全县商务领域行业协会、学会等

社团组织工作。

（十）负责编制全县石油、天然气、煤炭、煤气层、电力、

化工等重点产业发展规划草案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全县

油煤和电力行业行政管理。

（十一）承办县委、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正政办发（2010）187 号文件规定我单位为行政机

构 1 个，独立核算 1 个，所属事业单位 1 个，与上年无增减

变化。

三、人员情况

2016 年底共有 68 人，其中在职职工 35 名（县聘用 3 人），

退休人员 25 名，遗嘱供养人员 8 名。

第二部分 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部门收支预算总体情况说明

1、年初结转和结余 1728.58 元，本年收入 4157618.64

元，本年支出 4159347.22 元,比 2015 年决算数减少

3919680.1 元，下降 48.5%。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357410.8 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2627201.42 元，住房公

积金 174735 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

37166.71 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31842.71

元，公务接待费5324元。比2015年增加7502.97，增加30.8%。

公务用车 2 辆，支出 31842.71 元，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燃油、

维修、购买保险等方面支出，车辆老化，维修费用总体上有

所增加；公务接待 5324 元，全部用于公务接待活动，接待

15 余次 100 多人。

第三部分 国有资产占用使用情况

2016 年年末固定资产总数为 1683602 元。固定资产账务

记载明晰，台账登记详细，无固定资产出借出租行为，固定

资产管理规范。


